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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健委等3部门近日联
合发布《居家和社区医养结合服
务指南（试行）》（以下简称《指
南》），明确有条件的医疗卫生机
构可为有需求的居家养老和社
区养老的老年人，提供医疗巡诊
服务，包括居家上门巡诊和社区
巡诊，对于符合转诊条件的疑难
病、危急重症老年患者，应及时将
其转诊至综合医院或专科医院。

《指南》明确了居家和社区
医养结合服务的服务对象是辖
区内有医养结合服务需求的居
家养老和社区养老的老年人，
重点是失能（含失智）、慢性病、
高龄、残疾、疾病康复或终末

期，出院后仍需医疗服务的老
年人。服务内容包括健康教
育、健康管理服务、医疗巡诊服
务、家庭病床服务、居家医疗服
务、中医药服务、心理精神支持
服务、转诊服务等。

《指南》要求，医疗卫生机
构应依法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或在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含
中医药主管部门）备案。开展
居家医疗服务的医疗机构还应
具有与所开展居家医疗服务相
应的诊疗科目，并已具备家庭
病床、巡诊等服务方式。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应按照国家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规范，为老年人

建立健康档案。
有条件的医疗卫生机构可

根据资源配置情况，为有需求
的老年人提供医疗巡诊服务，
包括居家上门巡诊和社区巡
诊，主要为老年患者提供常见
病多发病诊疗、诊断明确的慢
性病治疗、应急救护等基本医
疗服务。有条件的社区养老服
务机构可与开展远程医疗服务
的医疗卫生机构合作，为入住
老年人提供远程会诊等服务；
有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可
利用便携医疗设备，结合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和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定期开展社区巡诊服务。

对于居家或社区养老有需
求并符合转诊条件的疑难病、危
急重症老年患者，巡诊的医疗卫
生机构应积极响应及时将其转
诊至综合医院或专科医院。对
于经治疗出院在居家或社区养
老的仍需要慢性病治疗、康复、护
理的老年患者，负责辖区巡诊的
医疗卫生机构可根据病情和医
疗机构医嘱按规定开具处方，并
提供必要的家庭病床、随访、病例
管理、康复、护理等服务。

医疗卫生机构可根据资源配
置情况，为符合条件的居家老年
人和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入住老年
人提供家庭病床服务。 央视

居家和社区医养结合服务指南发布
鼓励医疗机构为居家养老的老人提供巡诊服务

我市发布“寒衣节”
森林防灭火预警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杨
健 通讯员 刘邦伟）11月13日是“寒
衣节”，我市发布“寒衣节”森林防灭
火预警。记者昨天从市森林防灭火
指挥部办公室获悉，“寒衣节”期间我
市将重点监管上坟烧纸、焚香祭祖等
野外用火行为，确保“寒衣节”祭祀安
全、文明、平安。

我市将对林内林缘祭祀区域进行
重点看守，在村庄路口、重要路段、重
点林区、坟山、墓葬集中区域等加强森
林防灭火工作宣传，张贴防火标语，倡
导文明祭祀，推进移风易俗，不搞家
族、宗族集中祭祀活动。对绝大多数
群众野外用火行为以教育疏导为主，
对少数不听劝告，执意违法用火者坚
决制止。全面落实网格化管理，加强
对所有进山路口、墓地周边山林管护，
做到责任到人，严密监管火源、监控火
情，死看死守，确保防火监测不留死
角。各级森林消防队伍和防灭火巡查
员队伍靠前驻防、机动巡防，提前检修
灭火机具车辆，围绕辖区沟口路口、公
墓陵园等重点部位开展巡逻巡查，及
时制止野外违规用火行为，发现火情
第一时间相应处置，确保火情打早、打
小、打了。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
者 张孙小娱 通讯员 李华 张
雯斐）用人单位和职工签订协
议，约定不缴社保，这样合法
吗？记者日前采访烟台市劳动
人事争议调解仲裁院了解到，
这种行为即便是双方协议约定
的，也是违法行为，协议无效。

社会保险是国家强制实行
的社会保障制度，目的是保障

劳动者在生活、医疗、养老等方
面的基本需求。如果单位不缴
纳社保，劳动者的权益就会受
到损害，无法享受到应有的保
障。缴纳社会保险费是劳动者
和用人单位应当共同履行的法
定义务，不能根据劳动者或者
用人单位意愿而免除。根据规
定，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
起三十日内为职工向社会保险

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
记。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签字
画押”的操作违反了法律的强
制性规定，因此无效。

“用人单位不能因职工主
动要求不缴社会保险费而妥
协，更不能故意不缴，和职工
签订相关协议。”市劳动人事
争议调解仲裁院工作人员提
醒，用人单位不为员工缴纳社

保表面看是节约用工成本，实
际上是隐藏着诸多风险。如
果劳动者发生工伤，用人单位
需承担高额的工伤赔偿责任，
实属“丢了西瓜捡芝麻”。另
外，不缴社保的行为一旦被查
出，会被责令补缴社会保险
费：除了限期缴纳，还要自欠
缴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金，逾
期面临行政处罚。

单位和职工协议约定不缴社保 无效!

全市供热企业
启动供热运行调试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杨
春娜）寒潮来袭，暖气如约而至。11
月 5日，市城管局根据天气会商情
况，组织全市供热企业于11月11日
启动供热运行调试，并逐步升温。11
月9日，天气预报显示，我市自11月
10日起有一次大幅降温过程，市城管
局立即组织全市供热企业将11月11
日供热运行调试提前至11月10日。

因各供热企业供热面积、管网长
度、用户至热源厂的距离不同，用户
室内供热设施升温的速度不一致。
大约3-5天内用户可感受到室内供
热设施温度变化，11月16日0时实
现达标供热。

经报党中央、国务院
批准，设立消防救援纪念
章。近日，应急管理部印
发《消防救援纪念章颁发
管理办法（试行）》并举行
首次颁章仪式。

消防救援纪念章制
度的建立，进一步完善了
社会尊崇的消防职业荣
誉体系，将激励广大消防
救援人员许党报国、担当
奉献，更好地肩负起保护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和维护社会稳定的神圣
职责使命。

据悉，消防救援纪
念章共设立三类七种。
消防救援纪念章颁发对
象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
援队伍干部和消防员，
以及由国家综合性消防
救援队伍统一管理指挥
的地方政府专职消防队
员、消防文员。

其中，金质、银质、
铜质“消防救援服务纪
念章”分别颁发给从事
消防救援工作满30年、

16 年、8年的消防救援
人员；金质、银质、铜质

“献身消防救援纪念章”
分别颁发给烈士和因公
牺牲、因公致残的消防
救援人员；“重大消防救
援任务纪念章”颁发给
执行有关重大灭火救
援、抢险救灾和消防安
全保卫等任务的消防救
援人员。

据新华社

应急管理部首次颁发消防救援纪念章

近日，高新区公路中心为国道
G228丹东线7000多棵行道树穿上
了“冬衣”。 YMG全媒体记者 刘海玲

通讯员 张雷 摄


